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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消防局消防教育訓練基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項目 費用 

一、環境清潔、一般設備維護及水電支出 每人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二、申請住宿者 每人每日新臺幣四百元整 

三、訓練設施 

1.模擬火場燃燒室 每人每日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整 

2.模擬火場人命搜索室 每人每日新臺幣九百元整 

3.應用救助訓練等二項設施(含斜坡翻

覆訓練設施及垂降訓練設施) 

每人每項每日新臺幣二百

元整 

4.坑道搜索訓練室 每人每日新臺幣四百元整 

5.化災搶救訓練場等五項設施(含高壓

氣體容器止漏訓練設施、常壓液體容器

止漏訓練設施、儲槽管線閥件止漏訓練

設施、桶槽容器移槽訓練設施及槽車火

災洩漏處理訓練設施) 

每人每項每日新臺幣四百

元整 

6. 滯空下降訓練場 每人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7. 斜降訓練場  每人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8. 攀岩訓練場 每人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9. 雙索、三索橫渡訓練場 每人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10.救助 B塔訓練場 每人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11.複層式地震倒塌訓練設施 每人每日新臺幣六百元整 

四、鐘點費 
教官 每節新臺幣八百元整 

助教 每節新臺幣四百元整 

備  註 

註一：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使用本基地，免收各項訓練設施費用。 

註二：本標準表各項費用不含保險費。 

註三：每日住宿時間自當日上午八時起至翌日上午八時止。但得視訓練或活動規劃時

程彈性調整，未達一日者以一日計。 

註四：本市跨區域支援合作之協定縣市消防機關、協力本訓練基地設施建置之單位或

消防學術研究單位，相關訓練設施費用得專案簽奉本府減免之。 

 


